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市生态环境局福田管理局局关于区八届人大
五次会议第 20250078 号建议的答复函

尊敬的黄伟良等人大代表：
您提出的《关于多措施解决噪音扰民行为的建议》已收悉。我局作为主办单位，高度重视该建议的办理工作，经会同福田公安分局等会办单位研究，将办理情况答复如下：
一、构建普法宣传矩阵，提升公众法律意识
（一）多维普法内容制作
制作通俗易懂的普法短视频、图文手册，以广场舞噪声、商业促销扰民等典型案例解读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噪声污染防治法》《治安管理处罚法》第五十八条等核心条款，明确“昼间商业区域60分贝、居住区域55分贝”的限值标准及“首次整改、二次处罚”的处置流程，通过微信公众号、“生态哨兵”志愿者巡查发放等渠道传播。
（二）基层普法活动开展
定期组织法律专家、执法人员进社区开展“噪声防治法律讲堂”，通过互动问答、案例剖析增强普法实效。2024年至今已开展12场社区宣讲，覆盖群众5000余人次，推动居民知法守法、依法维权。
二、健全社区噪音管理制度，压实基层治理责任
（一）社区公约标准化建设
指导各社区依据《噪声污染防治法》第二十二条，将分级噪声限值（居住区域昼间≤55分贝、夜间≤45分贝，商业区域昼间≤60分贝、夜间≤50分贝）及处置流程纳入《社区环境公约》：首次扰民由社区出具《噪声整改通知书》，依据《民法典》第1032条责令整改；拒不整改或二次投诉的，移交公安机关按《治安管理处罚法》第58条处200-500元罚款。
（二）群众诉求快速响应体系
依托福田区“1+10+92+N”群众诉求服务体系，在10个街道、92个社区及建筑工地等重点区域设立“生态哨点”366个，公布“生态哨兵”联系方式、24小时投诉热线（12369/12345）及投诉二维码，实现群众噪声投诉“即时上报、实时流转”。
三、强化部门协同执法，完善全链条治理机制
（一）联合整治与长效巡查
针对广场舞、商业促销等高频扰民场景，联合公安分局建立 “生态哨点巡查—社区劝阻—部门联合执法”闭环机制：
1.公安分局各派出所每日通过早班会通报噪声警情，对重复投诉区域开展常态化巡查，2025年第一季度已联合街道开展专项整治18次，化解噪声纠纷52起；
2.运用“智慧福田”系统对商铺喇叭、装修施工等噪声超标行为实时取证录入，结合噪声监测数据开展大数据分析，精准定位扰民高发时段与区域。
（二）基层主体职责界定
明确社区网格、物业公司等非执法主体的“三员”定位（巡查员、劝阻员、报告员），依据《噪声污染防治法》第八条鼓励参与巡查，发现问题2小时内抄报生态环境部门或公安机关，启动联合执法程序。
四、倡导文明降噪行动，培育社会共治氛围
（一）主题宣传活动引领
以“世界环境日”“全国生态日”为契机，2024年10月在福田文化馆举办“守护宁静，关爱成长”科普展，通过降噪技术展示、亲子互动体验等形式吸引1.2万人次参与；全年通过新媒体平台发布《噪声防治小课堂》系列内容，累计阅读量超50万次。
（二）下一步工作计划
1.深化与公安分局的警情联动，结合城中村治安整治梳理广场舞噪声重点部位，推动“定时、定点、定音量”规范化管理；
2.试点安装智能噪声监测设备，实现超标预警与执法联动的智能化响应；
3.扩大“生态哨兵”志愿者队伍，构建“全民参与、全程监督”的噪声防治社会网络。
感谢您对福田区噪声治理工作的关心与支持！我们将持续强化部门协同、完善治理机制，切实解决群众关心的噪声扰民问题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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